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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
友觉得,驴友是违规进入禁止区
域，明知有风险还执意前往，后果
应自己承担。也有网友对该索赔
是否合理展开讨论。不少声音认
为，“组织者肯定要负责任，毕竟
是他带大家去的”。

那么，驴友违规进入禁止区
域溯溪，是否适用于“自甘风险”
情形？若证实“21名同伴被索赔86
万”，该索赔是否合理？擅自进入
未开放区游玩，可能需要承担哪
些法律责任？

一起来看《法治日报》律师
专家库成员、北京大成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苗全军律师的
专业解读。

此次活动中，驴友们违
规进入禁止区域溯溪，是否
适用于“自甘风险”情形？

苗全军：自甘风险的原则在
法律上体现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七十六条的规定，“自愿参加具有
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
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
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
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
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适用该原则的核心在于参与者

“明知”其所参加的文体活动存在
风险，且“自愿”参加。

具体在本案中，因驴友们进
入的“一线天”区域属于禁止进入
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若驴友们
明知“一线天”属于禁止进入的自
然保护区，仍擅自进入，会被认定
为自甘风险，但若组织者或同行
者未充分告知风险、隐瞒禁止性
规定，可能削弱自甘风险的适用
性。在司法实践中，在组织者已尽
到风险提示义务的前提下，法院
亦倾向于支持适用自甘风险。

另外，虽然自甘风险原则强
调受害人对风险的自愿承担，但
违规进入禁止区域这一行为本身

具有违法性。这种违法性可能会
使法院在认定各方责任时更加谨
慎，在确定责任比例时也可能会
考虑违规进入禁止区域这一因
素。总之，需综合多方面因素来确
定各方责任。

活动组织者擅自带领

大家进入禁止区，这一行

为在法律上应如何定性？

若证实“21名同伴被索赔86

万元”，该索赔是否合理？

苗全军：根据自然保护区条
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擅自进入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属于违法
行为，组织者带领大家进入禁止
区域，违反了该规定。根据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群众
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若本次活动中，驴友们采取
的是自助式户外活动，活动费用
由参加者自行负担，组织者同时
也是参加者，活动不具有营利性，
则组织者对参加者所尽的安全保
障义务应当仅限于合理范围内。
基于此，若组织者刘某在活动前
未核实活动区域的合法性，未制
定应急预案，未充分履行通知、排
查、告知、提醒、注意等义务，可能
被认定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承
担一定的侵权责任。但若组织者
对本次活动收取费用，可能会加
重其责任。

驴友之间基于共同活动的先
行行为，当一人遭遇危险时，其他
驴友负有法定的救助义务。根据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条之规定，“自
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
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
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
者个人应当及时施救”。如果其他
驴友在发现溺水者后，未能及时
采取合理的救助措施，可能需要
承担一定的责任。然而，如果其他

驴友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
务，如及时施救、呼救、报警等，法
院可能会判定其不承担责任。因
此，索赔金额是否合理，需要根据
具体救助情况来判断。

擅自进入未开放区游

玩，可能要承担哪些法律责

任？参加自发组织的旅游活

动需注意哪些法律风险？

苗全军：如果违反了相关行
政管理规定，如进入自然保护区、
生态红线区等禁止进入的区域，可
能会面临行政处罚，如警告、罚款
等。若因擅自进入未开放区游玩，
造成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破坏，需
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受损的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进行修复
或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如果在
未开放区域遭遇危险或受到伤
害，自身存在过错，可能会减轻其
他相关方的责任，甚至需自行承
担主要责任。另外，若擅自进入未
开放区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如造成重大生态环境破坏、引
发森林火灾等，将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参加自发组织的旅游活动，
需要提前注意以下法律风险：首
先，虽然大部分活动组织者并无资
质要求，但有资质的组织者相对具
备更高的专业安全能力和风险意
识，故应尽量选择有资质的组织
者，并核实其是否购买保险，是否
制定了详细的安全应急预案，是否
提供必要的安全装备，是否对参与
者进行安全提示和培训。其次，核
实活动地点、活动性质的合法性。
最后，参与者需明确彼此之间的救
助义务，一旦发生危险，应及时采
取合理的救助措施。

总之，户外探险活动应以安
全为前提，遵守法律法规，强化风
险意识，避免因冒险行为引发法
律责任和悲剧。

据光明网、上游新闻、法治日报

全体同伴被溺亡者家属索赔，冤不冤？

网友爆料称，今年五一期间有驴友在“一线天”溺水，队友现场救援。 视频截图

近日，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今年五一期间，一刘姓驴友组织22人结伴进
入广东清远英德市网红打卡地“一线天”溪谷溯溪，其间一人不幸溺亡。事发后，遇难
者家属向其余21名同行队友提出总额86万元的补偿诉求，其中含死亡赔偿金70万元、
丧葬费用16万元。事件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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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天”被称“溯溪天花
板”，都是凌晨四五点出发，不
然进不去

记者了解到，事发区域属于广东石
门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未经批准不得
擅自进入探险、戏水、溯溪。但近年来，因
为驴友在社交平台的分享，“一线天”成
了网红打卡野景区。

公开资料显示，“一线天”位于广东
清远英德市石牯塘镇，峡谷幽深，溪水清
澈透亮，峡谷顶部最狭窄处只有一线可
见天日，故称为“一线天”。近年来，许多
驴友将在此处溯溪玩水的视频发布在社
交平台，“一线天”走红网络，成为网红打
卡野景区，甚至被冠以“徒步爱好者的天
堂”“溯溪天花板”等称号。

据网友介绍，今年五一期间，在一位
刘姓驴友的组织下，22名驴友进入此地
玩水，然而不幸发生了。记者从相关视频
中看到，在一处溪谷，众人正在对一名疑
似溺水昏迷的男子进行施救。救助者先
是托着该男子的头，将其运送至溪谷浅
水区，然后又将该男子从水中救起，平置
在一块桨板上，并立即采取按压胸腔和
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不过爆料称，该男
子最终不幸身亡。

“我们也知道这件事。”5月16日，石牯
塘镇一位民宿老板告诉记者，这事发生
在5月2日，“因为同伴在那里玩，他去潜
水发生溺亡的。”该老板还坦言，因为“一
线天”是网红打卡地，很多人去游玩，“发
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不想”。不过“一线
天”一直都是禁止进入区域，因为那里是
保护区，“很多人都是偷偷进去的，去‘一
线天’都是凌晨四五点出发，不然进不
去”。

记者注意到，“一线天”的确在保护
区内。2024年7月24日，广东石门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通告称，暑期
以来，大量外来人员擅自进入该保护区

“瑶池”“船底顶”“锦潭水库”“蓝心谷”
“一线天”等网红野景点徒步探险、戏水、
溯溪，甚至发生人员失踪、伤亡等事故。
该局强调，“一线天”等区域属于广东石
门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属禁止开
发区，自然保护区不是旅游区，未对社会
公众开放，未经批准擅自进入上述区域
探险、戏水、溯溪，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进行严厉处罚。

当地组织涉事驴友全体
成员召开调解会议

爆料网友还称，事发当日，结伴进入
“一线天”景区的驴友含遇难者共计22
人，事发后，遇难者家属向其余21名队友
提出总额86万元的补偿诉求，包含死亡赔
偿金70万元、丧葬费用16万元。“经市公安
局、石牯塘镇派出所平安法治办、司法所
及应急办联合调解组持续协调，截至5月6
日，在多方见证下，死者家属与涉事驴友
群体就善后事宜展开协商。”“调解组已督
促涉事方建立专项沟通机制，明确由活动
召集人刘某某作为牵头人，通过驴友微信
群组统筹协调补偿方案。经协商，定于5月
11日在石牯塘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
组织涉事驴友全体成员召开调解会议。”

记者以游客身份致电广东石门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进入“一线天”的网友，
都是违规进入的。“我们这边是保护区，是
不能擅自进入的。”她还表示，“保护区在
所有路口都有设卡，劝离过来的群众”。

5月16日，记者致电英德市公安局，
工作人员表示，相关情况不方便透露。

17日下午，记者致电英德市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电话无人接听。不过记者
注意到，5月3日，英德文旅发布了关于禁
止前往英德市未开发未开放区域游玩的
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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